
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做好全县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

政办秘〔2023〕10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

想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，保证全县行政规范性文件与

中央、省对我县的决策部署和定位要求相协调相一致，根据《规

章制定程序条例》《黄山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和实施效果

测评规定》（黄政秘〔2009〕148号）有关规定，决定对全县行政

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清理范围

全县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具体包括：县政府及部门

以及乡镇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
二、清理主体

行政规范性文件由起草部门或者主要实施部门按照法定程

序进行清理。因机构改革涉及新组建机构或职能调整的，由现承

担相关职能的部门负责清理。

三、清理重点和标准

1.是否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相抵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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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是否违背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、国家重大改革

方向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工作部署；

3.是否符合长三角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相关要求；

4.是否违反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规定和精

神；

5.是否违法设定或者变相设定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、行政强

制等措施；

6.是否违法设定减损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、增加

其义务事项，如要求出具循环证明、重复证明、无谓证明等或者

超越职权规定应当由市场调节、企业和社会自律、公民自我管理

的事项；

7.是否违法制定含有排除或者限制公平竞争内容的措施，违

法干预或者影响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，违法设置市场准入

和退出条件的事项；

8.是否与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事项、取消职业资格许

可和认定事项的相关决定相衔接；

9.是否存在与机构改革、“放管服”改革、“证照分离”“免申

即享”、生态环保、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等精神和要求不一致

的规定；

10.是否存在涉及税收等优惠政策的规定；

11.是否存在与道路交通安全和运输执法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不一致的规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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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是否存在适用期已过，调整对象已经消失或者实际上已经

不再实施，已被新制定的法规、规章、行政规范性文件所代替的

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
四、清理时限及步骤

清理工作从 2023 年 6 月中下旬开始，2023 年 8 月底前基本

完成。具体步骤如下。

（一）梳理目录清单。县直各部门对本部门负责起草、实施

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梳理，填写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，本

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,于 2023年 6月 30日前将行政规范性文

件目录，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报送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查股。

（二）提出清理建议。县直各部门对纳入清理范围的行政规

范性文件，严格按照清理重点和标准逐件进行初审，提出废止、

修改和继续有效的意见，填写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建议表。清理

建议应经主要负责人签字后于 2023 年 7 月 20 日前报送县司法局

合法性审查股,联系电话：5527536。

（三）开展评估认定。根据清理建议，县司法局逐件进行研

究评估后，形成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报告于 7 月底前完成。经县

政府审议研究提出清理意见，反馈制定机关。制定机关按法定程

序予以修改、废止或宣布失效。

（四）上报清理结果。县司法局根据清理意见，报县政府研

究审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，并于 2023 年 8 月中旬以县政

府名义向市司法局上报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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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公布清理结果。县政府对决定继续保留的行政规范性

文件，于 2023 年 8 月底前向社会公布。对决定废止、修改、宣

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明确完成时限，按法定程序推进实施。

五、工作要要求

（一）切实加强领导。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,深刻领会

开展全面清理工作的重大意义。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全面清理工

作的第一责任人，要将清理工作列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，精

心组织,周密安排，采取有力措施，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清理工作任

务。

（二）严格工作标准。各部门对纳入清理范围的行政规范性

文件逐件建立工作台账、列明发文字号、公布日期、施行日期、

失效日期等要素，全面摸清底数，应清尽清，不留死角，明确责

任部门，倒排时间节点。

（三）全面落实责任。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清理范围、清理重

点，对各乡镇各部门相关文件进行清理。起草部门和执行部门要

主动加强协作配合，结合各自职责，严格对照清理标准，科学准

确提出清理建议。要科学调度,序时推进，确保清理工作质量,清

理工作领导小组将适时召开推进会，统筹推动清理工作顺利开

展。

（四）逐项对账销号。县司法局将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

果建立工作台账，对需要废止、修改、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

件,督促各部门按照法定程序做好废止、修改、宣布失效工作。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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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对清理工作不重视、消极应付敷衍塞责、清理不全面不彻底、

清理 工作进度缓慢影响全县整体工作进度的，严 肃追究有关责

任人的责任。

附件：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黟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6 月 26 日



附件

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字号 公布日期

清理责任
单位

1 关于印发黟县深化城镇住房制度加快住
房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

黟政〔2001〕169 号 2001 年 9月 28日 县房地产事务中心

2 关于印发黟县职工住房补贴暂行办法的
通知

黟政（2001）170 号 2001 年 9月 28日 县房地产事务中心

3 关于印发黟县西递、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
护管理办法实施细则（暂行）的通知

黟政（2001）183 号 2001 年 12 月 21 日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

4 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农民负担监督体系的
若干规定等四项制度的通知

黟政〔2002〕153 号 2002 年 12 月 12日 县财政局

5 黟县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 政府令第 4 号 2003 年 4月 30日 县司法局

6 关于印发黟县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暂
行办法的通知

黟政〔2005〕62 号 2005 年 8月 16日 县住建局

7 关于印发黟县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暂
行规定的通知

黟政〔2005〕84 号 2005 年 10 月 29日 县财政局

8 黟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政务公开的
实施意见

黟政〔2006〕45 号 2006 年 6月 22日 县政府办

9 关于印发黟县殡葬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黟政〔2006〕47 号 2006 年 6月 26日 县民政局

10 关于印发黟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突发公
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通知

黟政〔2007〕8号 2007 年 1月 17日 县政府办

11 关于进一步做好关爱女孩综合治理出生
人口性别比工作的意见

政办〔2007〕33 号 2007 年 6月 22日 县卫健委

12 关于印发黟县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
暂行办法的通知

政办〔2007〕49 号 2007年 9月 4日 县政法委

13 黟县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
实施办法

政府令第 9 号 2007 年 9月 24日 县住建局

14 关于印发黟县城镇廉租住房管理暂行办
法的通知

黟政〔2007〕89 号 2007 年 9月 28日 县住建局

15 关于印发黟县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暂行办
法的通知

黟政〔2008〕57 号 2008 年 8月 16日 县房地产事务中心

16 黟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廉租住房保
障制度的通知

黟政〔2009〕45 号 2009 年 7月 21日 县房地产事务中心

17 关于印发黟县城镇住房用地登记发证工
作暂行办法的通知

黟政〔2009〕67 号 2009 年 9月 15日
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

18 关于完善黟县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
政处罚权实施办法的通知

黟政〔2010〕41 号 2010 年 5月 25日 县住建局

19 关于印发黟县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实施细
则的通知

黟政〔2010〕56 号 2010年 8月 2日 县档案局

20 关于印发黟县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
暂行办法的通知

黟政〔2010〕58 号 2010年 8月 3日 县财政局



21 关于印发黟县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
通知

黟政〔2010〕65 号 2010 年 8月 16日
县财政局

（国资办）

22 关于印发黟县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规
定的通知

黟政〔2010〕66 号 2010 年 8月 16日
县财政局

（国资办）

23 关于印发黟县小（二）型水库安全运行管
理办法的通知

政办〔2012〕76 号 2011年 12月 27 日 县农水局

24 黟县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
施办法（试行）

黟政秘〔2012〕14号 2012 年 5月 30日 县民政局

25 黟县本级非税收入缓减免管理暂行办法 黟政〔2012〕32 号 2012年 6月 7日 县财政局

26 黟县城市社区居委会用房规划建设和管
理的若干意见

黟政〔2012〕69 号 2012 年 11月 7日 县民政局

27 黟县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黟政〔2012〕68 号 2012 年 11月 7日 县人社局

28 黟县城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暂行
办法

政办〔2012〕76 号 2012 年 11月 7日 县住建局

29 黟县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
法

政办〔2012〕81 号 2012 年 11月 15 日 县市场监管局

30 关于转发黟县审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标
前预算审核的实施意见的通知

政办〔2013〕1号 2013 年 1月 10日 县审计局

31 黟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化土地节约
集约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

黟政〔2014〕39 号 2014年 8月 7日
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

32 黟县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政办〔2014〕27 号 2014 年 8月 20日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

33 黟县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暂行办法 政办〔2014〕34 号 2014 年 10月 8日 县财政局

34 黟县政企共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规
定

政办〔2014〕35 号 2014 年 10 月 16日 县房地产事务中心

35 黟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
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

黟政〔2014〕57 号 2014 年 11月 25 日 县民政局

36 黟县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管理暂行办
法

政办秘〔2015〕1 号 2015年 1月 8日 县财政局

37 黟县县级财政性建设资金绩效评价暂行
办法

政办秘〔2015〕6 号 2015年 3月 3日 县财政局

38 黟县政府出资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
理暂行办法

政办〔2015〕8号 2015年 3月 3日
县财政局

（国资办）

39 黟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暂
行办法

政办〔2015〕9号 2015年 3月 3日 县财政局(国资办)

40 黟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 政办秘〔2015〕15号 2015 年 5月 20日 县人社局

41 黟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性资金引导
促进重点产业发展的意见（试行）

黟政秘〔2015〕22号 2015 年 8月 14日 县财政局

42 黟县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暂
行办法的实施细则

黟政〔2015〕51 号 2015 年 11月 17 日 县民政局

43
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乡村教师
支持计划（2016-2020 年）实施办法的通
知

政办〔2016〕24 号 2016 年 9月 19日 县教育局



44 关于印发黟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
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

黟政〔2016〕58 号 2016 年 9月 22日 县公安局

45 关于印发黟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
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

黟政〔2016〕70 号 2016 年 11月 16 日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

46 黟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
的实施意见

黟政〔2016〕72 号 2016 年 11月 17 日 县民政局

47 关于印发黟县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管
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
政办秘〔2016〕38号 2016 年 12月 1日 县房地产事务中心

48 黟县人民政府关于去库存促进房地产市
场稳定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

黟政〔2016〕78 号 2016 年 12月 1日 县房地产事务中心

49 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黟县文学
艺术奖评选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

政办〔2016〕29 号 2016 年 12 月 12日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

50 关于印发黟县财政结转结余资金管理办
法的通知

政办〔2016〕31 号 2016 年 12 月 22日 县财政局

51 关于印发黟县财政资金预算管理暂行办
法的通知

政办〔2016〕32 号 2016 年 12 月 22日 县财政局

52 关于印发黟县旅游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
罚权暂行办法的通知

政办〔2017〕5号 2017 年 1月 26日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

53 关于印发黟县西递宏村遗产核心区保护
区房屋维护修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
黟政〔2017〕26 号 2017 年 4月 13日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

54 关于印发黟县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
知

政办〔2017〕22 号 2017 年 6月 19日 县市场监管局

55 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黟县重大
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规定的通知

政办〔2017〕28 号 2017 年 7月 27日 县司法局

56
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建立县政
府重大决策事项合法性审查提前介入机
制实施办法的通知

政办秘〔2017〕54号 2017 年 8月 22日 县司法局

57 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黟县政府
投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
政办〔2017〕38 号 2017 年 11月 28日 县发改委

58
黟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
利益导向机制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的
通知

黟政秘〔2017〕52号 2017 年 12 月 13日 县卫健委

59 关于印发黟县激励企业上市挂牌若干政
策规定（修订）的通知

政办秘〔2018〕18号 2018 年 4月 18日 县财政局

60 关于印发黟县续贷过桥资金管理办法
（修订）的通知

黟金融办〔2018〕7
号

2018 年 4月 18日 县财政局

61 关于印发黟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
支持产业发展实施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

黟金融办〔2018〕6
号

2018 年 4月 18日 县财政局

62 关于印发黟县燃放烟花爆竹管理办法的
通知

政办〔2018〕21 号 2018 年 10 月 26日 县公安局

63 关于印发黟县农业保险转型升级提升保
障服务能力实施细则（修订）的通知

政办〔2018〕10 号 2018 年 5月 25日 县财政局

64
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黟县人民
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程序规定的
通知

政办秘〔2018〕58号 2018 年 9月 21日 县司法局

65 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黟县旅游标准化
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

黟政秘〔2018〕55号 2018 年 12 月 14日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



66 关于印发黟县残疾人之家（工作站）建设
实施方案的通知

政办秘〔2018〕70号 2018 年 11月 20 日 县残联

67 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黟县残疾儿童康
复救助实施意见的通知

黟政〔2018〕66 号 2018 年 12 月 28日 县残联

68
关于印发黟县写生、研学学生集体聚餐食
品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政办〔2019〕6号 2019年 3月 6日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69
关于印发黟县电动自行车、低速电动车综
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政办秘〔2019〕11号 2019 年 6月 18日 县公安局

70 关于印发黟县临时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 政办秘〔2019〕24号 2019年 9月 9日 县民政局

71
关于印发黟县闲置、低效工业用地处置暂
行办法的通知

政办〔2019〕16 号 2019 年 9月 12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局

72
关于印发黟县新增耕地项目管理办法（试
行）（修订）的通知

政办秘〔2019〕25号 2019 年 9月 12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局

73
黟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规
定

黟政秘〔2020〕10号 2020年 3月 7日 县征收办

74
关于印发黟县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实施
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

政办〔2020〕7号 2020 年 7月 22日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

75
关于印发黟县枯死松树清理招标采购管
理暂行办法

政办〔2020〕13 号 2020 年 11月 23 日 县林业局

76 黟县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 政办〔2021〕8号 2021年 6月 7日 县科技商务经信局

77 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推进“个转
企”促进住宿业. 政办〔2021〕9号 2021年 9月 6日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

78 黟县“五黑”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
奖励办法（2022 年修订版）

政办〔2022〕6号 2022 年 4月 19日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

79 黟县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奖励办法
（2022 年修订）

政办〔2022〕10 号 2022 年 6月 13日 县发改委

80 黟县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专项资金奖励
办法（2022 年修订）

政办〔2022〕9号 2022 年 6月 13日 县科技商务经信局

81 黟县文化旅游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奖
励办法（2022 年修订）

政办〔2022〕11号 2022 年 6月 13日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

82 黟县历史文化名城系列保护管理规定 政办〔2022〕12 号 2022 年 6月 21日 县住建局

83
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黟县知识
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2022 年修订版）
的通知

政办〔2022〕15 号 2022 年 10 月 18日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84 黟县县级粮食储备管理办法 政办〔2023〕2号 2023 年 2月 22日 县发改委


